
内地互认基金在香港销售登记结算 

业务指引（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支持内地互认基金在香港销售，规范相关登

记结算业务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有关内地与香港基金互

认的通函》等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相关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公司通过开放式基金登记结算系统（以下简

称“TA 系统”）为内地互认基金在香港销售提供份额登记、

销售数据流转等服务时，适用本指引。本指引未规定的，适

用本公司其他相关规定。 

 

第二章 业务开通与数据流转 

第三条  内地互认基金在香港开展销售业务前，内地管

理人指定的香港销售机构应先向中国证监会指定机构申请

销售机构代码。内地管理人、香港销售机构应按照本公司有

关流程要求办理加入 TA 系统的手续。同时，内地管理人应

与本公司签订协议；香港销售机构应与本公司授权的香港子

公司签订协议。 



第四条  香港销售机构应直接或间接接入本公司 TA 系

统。以间接方式接入的,本公司视通过相关间接传输实体送

达的互认基金业务数据为香港销售机构的有效业务数据，并

据此办理相关业务；本公司送达香港互认基金业务数据至相

关间接传输实体即视同送达至香港销售机构。 

第五条  内地管理人、香港销售机构应对发送数据的真

实性、合法性负责。本公司不对接收并传输的数据的真实性、

合法性进行审查，本公司不承担与此相关的任何责任。 

 

第三章 账户业务 

第六条  内地互认基金在香港销售时，可由内地互认基

金在香港的代理人（以下简称“香港代理人”）、香港销售机

构或其他合格实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内地互认

基金的香港持有人（以下简称“香港持有人”）。 

第七条  内地管理人应当自行审查香港持有人的开户申

请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按照香港有关法律法规对香港持有人

的投资者适当性、反洗钱义务履行等资料，并应确保香港持

有人符合相关资质，及香港持有人身份证明文件等资料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本公司不承担与香港持有人材料审

查相关的任何责任。 

第八条  本公司根据内地管理人的申请，按照相关业务

规则为内地管理人认可的香港持有人开立中国结算开放式



基金账户，分别用于记录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的基金份额，

以及分红方式为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 

第九条  本公司不承担向内地管理人或其他主体提供香

港实际投资者的任何账户资料和明细份额等数据的责任。 

 

第四章 日常业务处理 

第十条  内地管理人应自行确定下一共同工作日互认基

金的开放状态，并发送至本公司。香港销售机构在内地非工

作日发送的交易申请，本公司于下一共同工作日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内地管理人如需对申购和赎回申请进行比

例确认或部分确认，应事先与相关香港销售机构沟通并达成

一致。 

第十二条  本公司对香港持有人基金账户中的基金份

额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单位基金净值保留至小数点后

四位。 

第十三条  内地管理人应按照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自

行控制是否暂停内地互认基金在香港销售。 

 

第五章 申购业务 

第十四条  内地互认基金的申购费率可以由内地管理

人通过费率参数设置或由香港销售机构通过交易申请申报

设置。本公司首先按照香港销售机构申报的费率（可为 0）



计算申购相关费用。如香港销售机构未申报申购相关费率，

本公司按照内地管理人设置的费率参数计算申购相关费用。 

第十五条  内地互认基金在香港销售时，申购业务处理

流程如下（T日为共同工作日）： 

（一）T-1 日 20:00 前，内地管理人将基金行情数据（T-1

日的基金单位净值和 T日开放状态）发送至本公司。非共同

工作日，本公司不接收内地管理人发送的互认基金的基金行

情数据。 

（二）T 日 8:00 前，本公司将 T-1 日接收的基金行情数

据发送至香港销售机构。 

（三）T 日 19:30 前，香港销售机构将 T 日申购业务申

请发送至本公司。 

（四）T 日 20:00 起，本公司收到香港销售机构 T 日申

购业务申请后，对申购申请数据进行格式检查，生成预确认

数据发送至香港销售机构。基金销售机构应及时检查预确认

数据，如发现数据差错、遗漏或其他异常，应及时通知本公

司。 

（五）T 日 20:00 起，本公司收齐该内地互认基金全部

销售机构 T日申请数据后，根据基金净值进行申购交易处理，

生成待确认数据发送至内地管理人。 

（六）T 日下一内地工作日 11:00 前，内地管理人将确

认数据返回本公司。 



（七）T 日下一内地工作日 15:00 前，本公司根据内地

管理人返回的确认数据进行基金份额过户登记处理，并将相

关业务回报数据发送至香港销售机构及内地管理人。 

（八）T+N 个共同工作日当日(N 为申购交收期,N>=1)，

香港销售机构与内地管理人自行完成资金交收。 

 

第六章 赎回业务 

第十六条  内地互认基金的赎回费率应由内地管理人

通过费率参数设置。本公司按照内地管理人设置的费率参数

计算赎回相关费用。香港销售机构申报的赎回相关费率无效。 

第十七条  内地互认基金在香港销售时，赎回业务处理

流程如下（T日为共同工作日）： 

（一）T-1 日 20:00 前，内地管理人将基金行情数据（T-1

日的基金单位净值和 T日开放状态）发送至本公司。非共同

工作日，本公司不接收内地管理人发送的互认基金的基金行

情数据。 

（二）T 日 8:00 前，本公司将 T-1 日接收的基金行情数

据发送至香港销售机构。 

（三）T 日 19:30 前，香港销售机构将 T 日赎回业务申

请发送至本公司。 

（四）T 日 20:00 起，本公司收到香港销售机构 T 日赎

回业务申请后，对赎回申请数据进行格式检查，并生成预确



认数据发送至香港销售机构。基金销售机构应及时检查预确

认数据，如发现数据差错、遗漏或其他异常，应及时通知本

公司。 

（五）T 日 20：00 起，本公司收齐该内地互认基金全部

销售机构 T日申请数据后，根据基金净值进行赎回交易处理，

生成待确认数据发送至内地管理人。 

（六）T 日下一内地工作日 11:00 前，内地管理人将确

认数据返回本公司。如遇巨额赎回，内地管理人如需对巨额

赎回申请进行部分确认，应事先与相关销售机构沟通并达成

一致，且未确认部分不能顺延。 

（七）T 日下一内地工作日 15:00 前，本公司根据内地

管理人返回的确认数据进行基金份额过户登记处理，并将相

关业务回报数据发送至香港销售机构及内地管理人。 

（八）T+N 个共同工作日当日(N 为赎回交收期,N>=1)，

香港销售机构与内地管理人自行完成资金交收。 

 

第七章 权益分派 

第十八条  香港持有人应根据投资者选择的分红方式，

分别使用不同的中国结算开放式基金账户（用于记录分红方

式为现金分红的基金份额，或用于记录分红方式为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进行交易申报。 

第十九条  内地互认基金在香港销售时，权益分派业务



处理流程如下： 

（一）内地管理人确定权益登记日、红利发放日、红

利再投资日）后，应及时将日期信息告知香港代理人及香港

销售机构。 

（二）权益登记日前，内地管理人需将基金权益分派方

案通知本公司，本公司据此进行基金权益分派处理。 

（三）权益登记日，本公司进行基金权益登记处理。权

益登记日登记在基金账户下的基金份额享有权益。权益登记

日当日内地管理人发送至本公司的基金份额净值应为除权

后的净值。 

（四）红利再投资日，本公司进行红利再投资处理，将

红利再投资基金份额登记到基金账户中，并将相关业务数据

发送至香港销售机构。 

（五）红利发放日，本公司进行现金红利派发处理，并

将相关业务数据发送至香港销售机构。内地管理人与香港销

售机构自行组织红利资金交收。 

（六）内地管理人也可自行发起权益分派，直接生成现

金红利或红利再投资确认数据，并发送至本公司，本公司据

此办理现金红利派发或红利再投资基金份额登记。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指引所指日期除特殊说明之外，均指内地



与香港的共同工作日。共同工作日以本公司公布的共同工作

日日历为准。 

第二十一条  本公司登记的内地互认基金，增设子份额

类别在香港销售时，本公司按现有收费标准，以该基金产品

内地与香港的份额类别合并规模计收 TA 服务费。 

非本公司登记的内地互认基金，增设由本公司登记的子

份额类别并在香港销售时，视同内地管理人在本公司 TA 系

统新发行一只基金产品。本公司按照现有收费标准计收 TA

服务费。 

第二十二条  如香港销售机构通过子 TA 机构直接或间

接接入本公司 TA 系统时，本指引对香港销售机构的相关规

定适用于子 TA 机构。 

第二十三条  参与人办理本指引相关业务时应使用简

体中文和普通话。 

第二十四条  由于两地相关制度差异，内地互认基金在

香港销售时，暂不支持：认购、基金转换、转托管、分红方

式修改、指定赎回、强制赎回等业务，冻结和非交易过户等

TA 操作的柜台业务，强增强减等 TA 发起的业务，以及货币

类、后收费类等产品。 

香港实际投资者持有的内地互认基金份额，应在相关香

港销售机构处办理冻结、司法扣划、非交易过户等柜台业务。 

第二十五条 本指引由本公司负责解释、修订。 



第二十六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